警情通报
关于高考前后诈骗类案件的预警信息
进入6月份，一年一度的高考随之到来。从以往经验来看，高考前后，各种利用高考进行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将进入高发期，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一些考生和家长急于求成的心态发布虚假信息进行诈骗，且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现对此类案件的发案特点进行分析，望有关单位引起重视，提高打击防范意识，有效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
一、“高考”期间易引发的链条式诈骗的两个阶段
（一）考前阶段。犯罪嫌疑人以提供试题及答案、传递答案、出售作弊器材或枪手代考等方式实施诈骗。
（二）录取阶段。在录取前夕和录取过程中，网络“黑客”以更改高考分数为名实施诈骗，或是犯罪嫌疑人自称有熟人关系，花钱能上好大学、好专业，分数不够也能上大学等，从而实施诈骗；有的还编造或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让当事人事先将学杂费打入提供的账户实施诈骗。
二、侵害目标群体分析
以平时学习成绩不理想的考生或者高考成绩不理想的考生家长为主，抓住学生走捷径或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进行诈骗作案，极易给考生家庭造成经济和心理上双重打击，社会危害性大。有四类考生家长易被骗：即希望孩子读名校的；孩子成绩与志愿学校录取分有差距的；接受不了孩子落榜的；对录取制度不信任的家长。
三、常见的几类作案方式分析
（一）出售试题及答案类诈骗。以手机短信息、互联网向考生或家长发送“出售考试试题”、 “标准答案”、“考试中传递答案”等虚假信息，待考生及家长上当后以虚假试题冒充高考试题，进而诈骗钱财。
（二）出售作弊器材类诈骗。通过手机短信息、互联网等发布销售短信橡皮、无线耳机等作弊器材信息，声称此类器材可以通过高考安检，待考生及家长上当后诈骗钱财。

（三）枪手代考类诈骗。以承诺可以通过办理假准考证的形式由“枪手”代替考生进行考场考试，待考生及家长上当后诈骗钱财。

（四）更改高考分数诈骗。通过手机短信息、互联网等发布更改高考成绩的信息，以利用黑客手段映射内网硬盘vpn自动拨号与外界取得信息联系并成功修改备份数据库资料为名，声称可以更改高考成绩，随即实施诈骗。
（五）网络招生类诈骗。通过手机短消息或网络，向考生或家长发送“花钱可以上重点大学”的虚假信息，或在互联网上设立虚假招生网站，声称可以代办入学，让考生取得正规学籍、文凭。
（六）冒充高校招办人员诈骗。不法分子自称高校招生人员，携带高校招生宣传资料，诱骗学生及家长填报志愿。在取得家长的信任后，又强调录取的难度，暗示考生及家长慷慨出手。
（七）混淆文凭教育形式实施诈骗。不法分子有意混淆网络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助学辅导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蒙骗考生。考生入学后才知道并不是普通高等教育的本、专科，而是自考试点班、成教预备班或网络学院。
（八）以谎称与学校领导或招生人员有“特殊”关系进行诈骗。不法分子自称是高校或省招生办某领导的熟人、亲戚、朋友，称有办法让“二本”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重点院校，让专科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本科院校，或从普通专业调到热门专业等，实施诈骗。
（九）谎称“内部指标”诱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私刻印章，设立报名处和咨询电话，假冒高校招生人员，谎称手中掌握高校“内部指标”“机动计划”、定向招生计划等，让家长先付定金，然后迅速撤离。
（十）以“自主招生”诈骗。不法分子利用自主招生政策，误导学生家长，声称自主招生就是不要分数线，花数万元即可录取。
（十一）以定向招生、委培之名诈骗。不法分子向考生家长许诺能降分录取，骗取定向委培费。
（十二）利用前些年少数独立学院违规招生行骗。前些年少数高校独立学院游离于招生体制之外，未经批准超计划招生，受到了查处。一些不法分子借机四处行骗，向家长收取高额好处费、信息费。
（十三）以军校地方招生名义诈骗。不法分子编造有军队院校地方招生指标，甚至伪造印章和部队证件，骗取考生家长钱财。
（十四）以租高校招生点、办事处名义诈骗。不法分子有目的地在市区租房，设高校临时招生点、办事处，打着高校的旗号进行招生诈骗。考生报考此类高校，交纳了部分现金后，不法分子便携款逃跑。
（十五）打着本科“补录”旗号行骗。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及其家长不熟悉招生程序的弱点，打着本科补录旗号行骗(教育部规定，常规录取结束后，高校本科层次招生一律不补录)。
（十六）利用录取信息进行诈骗。高校招生期间，不法分子针对家长和考生急于了解信息的心理，通过查询功能了解录取情况，借机向家长索取钱财。
四、防范建议
加强宣传，提高考生及家长的防范意识。公安机关要联合教育部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体，向考生和家长宣传此类案件的特点，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获取的招生信息，预防上当受骗，一旦发生此类案件要及时报案。
